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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海市生态环境局海南区分局关于

乌海市海南区六五四低碳煤炭洗选综合产业示

范园乌海市华硕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00万
吨/年智能化洗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乌海市华硕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乌海市海南区六五四低碳煤炭洗选综合产业示

范园乌海市华硕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00万吨/年智能化洗煤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专家意见已收悉，经

局务会集体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该项目位于乌海市海南区六五四园区，项目占地面积 116807m2，

项目拟建设年处理 300万吨跳汰洗煤生产线，包括原煤棚、洗块煤

储煤棚、洗末煤储煤棚、受煤坑、中煤矸石煤泥棚、浓缩车间、主

厂房、带式输送机走廊、筛分破碎车间、转载点和卸载点等。项目

总投资 36794.84万，其中环保投资 8600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23.37%。

2025 年 1 月，乌海市海南区能源局对该项目备案（海南能



源发[2025]3号）。

《报告表》认为：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

的前提下，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

制。因此，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列的性质、

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拟采取的环保措施进行建设。

一、建设单位在建设和运营期间须做好以下工作：

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中大气、水、固体废物、土壤及地下水

污染防治措施及声环境保护措施。落实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，

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，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

时”制度和排污许可制度。

二、本项目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保护监

督管理工作由乌海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海南大队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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